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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改革和

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

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

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３３

号文核准。 大富科技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１３４

，该代码同时适用

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

数量的

２０％

，即

８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

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荐

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

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

理的配售对象；

（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

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将不能参与网下申购。

６

、初步询价时，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

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８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

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

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８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以累计投标的方式，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

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

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９

、初步询价中，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应为网下申购阶段实际申购数

量。 每个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１０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西南证券将视其为违约，

违约情况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１

、西南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期间的三个工作日，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只有符合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

本公告“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

象可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１２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

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加网下申购和配售。 参与初步询价的

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

号等）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因询价

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１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周二）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

３

日，周四）期间的三个工作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其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１４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

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８００

万股。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５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将同步进行。 具体时间为：网下发行的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

网站（网址

ｗｗｗ．ｔａｔｆｏｏｋ．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

公告》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周一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

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周五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申报数量

，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周一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周二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周三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摇号抽签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

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

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西南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

介工作。

１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分别在深圳、上海和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时间 推介酒店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Ｔ－５

日

，

周二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新天哈瓦那大酒店

三楼舜华宴会厅

３＋４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８８

号

酒店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６７８８８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Ｔ－４

日

，

周三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唐拉雅秀酒店

三楼大宴会厅

北京市西长安街复兴门外大街

１９

号

酒店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７６６８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Ｔ－３

日

，

周四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丽思卡尔顿酒店

三楼宴会厅

Ｉ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酒店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２２２２２２２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咨询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１２

２

、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

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 配售对象的托管

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 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

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周二）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周

四）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

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

互独立，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８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档

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

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

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

下发行；若

Ｐ１≥Ｐ＞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

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

数量为

Ｑ１＋ Ｑ２＋ Ｑ３

。

（

３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尚传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爱群路石岩同富裕工业区

１－２＃

厂房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９８１６３０８

联系人：刘伟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住 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１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３３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

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

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网址

ｗｗｗ．ｔａｔｆｏｏｋ．ｃｏｍ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

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１０

月

１２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

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爱群路石岩同富裕工业区

１－２＃

厂房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０７５５－２９８１６６１８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

系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

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１２

发行人：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五家信息披露

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

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供

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太阳鸟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１２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

，

６９４．０９５１

万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２００

万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１

，

７６０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

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地址：湖南省沅江市石矶湖

联系人：张驰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７－２７３２３９９

、

２８１０１５８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１１

号香港中旅大厦

２５

层

联系人：樊长江，张春旭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３６２０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１６６

发行人：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

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

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

、股票简称：汇川技术

2

、股票代码：

300124

3

、本次发行股份：

2,700

万股，其中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的

2,160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4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10,800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

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

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北路民宁园办公楼

104-105

室

法定代表人：朱兴明

联系人：宋君恩

电话：

0755-83185787

传真：

0755-83185659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

18－21

层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联系人：王淼、云雄康

电话：

010－63222948

传真：

010－63222946

发行人：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９

股票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９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中船重工集团

、

大连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大船

集团

”）、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渤海集团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公司

（

以下称

“

华融资产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

以下称

“

建

行大连分行

”）、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称

“

国开金融

”）、

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公司

（

以下称

“

东方资产

”）

与本公司签署了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

约定

：

公司以每股

６．９３

元的价格向中船重工集团

、

大船集团

、

渤船集团

、

华

融资产

、

建行大连分行

、

国开金融

、

东方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

，

购买其分别和

／

或共同持有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大船重工

”）

１００％

的股权

、

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称

“

渤船重工

”）

１００％

的股权

、

山海关船舶重

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称

“

山船重工

”）

１００％

的股权和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

责任公司

（

以下称

“

北船重工

”）

９４．８５％

的股权

（

以下称

“

目标资产

”）。

其中

，

中

船重工集团持有北船重工

８９．６３％

的股权

、

山船重工

６３．７２％

的股权

；

大船集团

持有大船重工

７８．１０１％

的股权

；

渤船集团持有渤船重工

８３．６７４％

的股权

。

目标

资产之交易价格

，

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交易标的评估

值为依据

，

共计

１

，

７４３

，

８０７．３８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中国重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

《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认购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资产评估结果核准的批复

》

（

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０

］

９６８

号

），

核准本次交易目标资产的资产评估结果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

《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暨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０

］

１００１

号

），

批

准了本次交易方案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中国重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

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本次交易中

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

大船集团

、

渤船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

。

本次交易前

，

中船重工集团持有中国重工

６５．１３％

的股份

；

本次交易完成

后

，

中船重工集团及全资子公司大船集团

、

渤船集团合计持有中国重工

６９．４９％

的股份

。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中国重工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中船重工集团

４

，

３３２

，

０７０

，

２３２ ６５．１３％ ５

，

０１８

，

１４６

，

９８４ ５４．７４％

大船集团

－ － １

，

０１３

，

３３８

，

２３９ １１．０６％

渤船集团

－ － ３３７

，

９００

，

２７９ ３．６９％

其他股东

２

，

３１８

，

９２９

，

７６８ ３４．８７％ ２

，

７９７

，

９３１

，

０５８ ３０．５１％

合计

６

，

６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１６７

，

３１６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详情请见

《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特此公告

。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２日

证券简称：

Ｓ

仪化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０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近一月内不能披露股

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保荐机构将协助制定

本公司股改方案并出具保荐意见书）。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７．３

、

７．４

条等的规定及时

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一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冶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６１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４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及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

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本公司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１０

中冶

ＣＰ０２

，代码：

１０８１３２２

），实际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期限

３６５

天，每张面值

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发行利率为

２．９７％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

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募集资金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全额到账。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本公司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简称：

１０

中冶

ＭＴＮ１

，代码：

１０８２１６７

），实际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期限为

１０

年（第

５

年

末附发行人赎回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发行利率为

３．９５％

，如公司在

第

５

年末不行使赎回权，则本期中期票据第

６

、第

７

、第

８

、第

９

和第

１０

年票面利率

将在发行利率的基础上提高

１１４ＢＰ

（

１．１４％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由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全额到账。

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金马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董事、总经理吕强先生向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由于工作

变动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辞职生效。 吕强

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董事会接受吕强先生的辞职，对吕强先生在担任公

司董事、总经理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金马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６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吕强董事因工作调动

原因，在会前已提出辞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和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

辞职生效。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王志华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綦守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董事吕强先生向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变动原

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吕强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董事会

接受吕强先生的辞职，对吕强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董事

会提名綦守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无异议。

表决情况：赞成的

８

票，反对的

０

票，弃权的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綦守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总经理吕强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变动

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吕强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董事

会接受吕强先生的辞职，对吕强先生在担任公司总经理事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王

志华董事长提名綦守荣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无异议。

表决情况：赞成的

８

票，反对的

０

票，弃权的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山东丽天大酒店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一项议案。 具体事项详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赞成的

８

票，反对的

０

票，弃权的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日

附：綦守荣先生简历

綦守荣，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生，中共党员，博士，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任

山东沾化发电厂副厂长、厂长、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山东鲁能集团公司基本

建设部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六届十六次董事会聘任綦守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在

其他单位没有兼职，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之

日，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总经理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金马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３

、召开地点：山东丽天大酒店（济南市市中区经一路

６６

号）。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

潮咨询网上刊登的公司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

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０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到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到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旅游大厦

４

楼

邮编：

５２１０００

电话：

０７６８－２２６８９６９

传真：

０７６８－２２９７６１３

联系人：潘广洲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

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

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

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咨询：

０７６８－２２６８９６９

。

２

、会议费用：会议时间半天，与会人员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日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股东大会主席或委

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广东金马旅

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同意

、

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

”，

作出投票表示

。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

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盖公章


